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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清咸同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述论∗

晏 爱 红

摘　 要：咸丰中期有漕八省相继开始的漕务改章，构成了晚清漕运体制改革的主体。 这场改革由各省大吏分别主

持，故成效不一。 其中经过咸丰中期充分酝酿、同治初年正式启动的以改折均赋为纲领的江南（即苏州藩司辖区）
漕务改章，虽历经曲折，但颇著成效。 江南漕务改章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两江督抚审慎把握改革时机、讲究政策

策略、注重融会旧制新法、及时建章立制，特别是重治法尤重治人，任用足以统筹改革全局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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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中期有漕八省相继开始的漕务改章，构成

了晚清漕运体制改革的主体。 其中同治初年正式启

动的以改折均赋为纲领的江南（即江苏苏州藩司所

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府州）漕务改章颇

著成效，其制度规范基本保留到清末。 咸同年间江

南漕粮改折均赋的成功，影响很大，值得我们深入探

讨，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明显缺漏①。
本文旨在把咸丰、同治年间江南漕粮改折均赋问题

置于晚清漕运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以完整呈

现这一重大改革举措从试水到取得显著成效的曲折

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这场改革大体成功的

原因。

一、嘉道年间江南漕务急剧恶化

“乾隆盛世”刚一落幕，江南漕粮浮收就成为朝

野关注的一大热点。 嘉庆帝亲政之初谕称：“朕闻

有漕各州县无不浮收，而江浙地方为尤甚，有每石加

至七八斗者。”②道光间，苏松粮户“以三石之米价

完一石之漕粮，畸零小户为累不堪，民情汹汹”③。
龚自珍诗“国赋三升民一斗”，“独倚东南涕泪多”，
就是当时漕粮浮收的真实写照。 江南漕粮浮收，并

非由全部粮户平均分担。 世家大族“皆能以正供定

额与州县相持，于是一切摊之于民户”，“因有大小

户之名，一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④大小

户之弊，唯苏松为甚，而苏尤甚于松。 咸丰间，苏州

绅士冯桂芬说他的家乡完漕之法，“不惟绅民不一

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 绅户多

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

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

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

石。⑤江南纳粮畸轻畸重，以至有“挖小户之肉，补大

户之疮”⑥之说。 正如日后两江督抚曾国藩、李鸿章

所言，自明代以来五百余年，大小户名目积渐之习至

今达于极点。⑦

恰恰又天不逢时，嘉道两朝至咸丰初，“六十年

中河决不下二十次”⑧。 特别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大
水，元气顿耗，商利大减，至十三年大水后，几至无岁

不荒。 又遇银价开始攀升而米价积贱，以至包世臣

慨叹：“数十年无此贱米，数百年无此贵银。”其势

“如大力人两头引绳，引急则中当必断”。⑨

总之，漕粮浮收与大小户负担悬殊、灾害频仍以

及银贵米贱等多重因素交相叠加， 全部压力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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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弱粮户，漕务急剧恶化导致江南社会危机已接近

爆发临界点。
嘉庆中，“江苏讼案，大半在漕”⑩，已透露出江

南动乱的最早消息。 道光六年江苏巡抚陶澍密奏该

省上控（省控）：“溯查数年以来，无岁不有告漕之

案，自百起至二三百起不等。”再看多为大案要案

的京控， “江苏为财赋重地，浮敛者重，故京控特

多”，但发回本省重审事涉胥吏浮收的京控案，
“以虚诬惩办百姓者十之九，而以弊蒙惩办书差者

十无一焉”。 上控、京控州县浮收渠道实际已被堵

死，粮户不堪浮勒，遂聚众闹漕，哄堂塞署，甚或殴官

杀差。 道光后期，江南因漕起衅，酿成巨案的有道光

二十六年苏州昭文金德顺拒捕杀差民变、佃农焚抢

富户暴动以及接踵而起的太仓、镇洋民变等。 迨中

英鸦片战争爆发，包世臣论漕，有“目下吴民，真若

汤火中矣”，“此事凶危，实有什伯于与英夷搏战者”
的告警，而民间也久已流传“江南必反于漕”的

谣谚。
最高统治者倍感变通漕务以消弭社会危机的紧

迫，诸如试办海运、招商采买、改征折色、推广均漕等

变革方案相继提上朝廷议事日程，其中海运与折漕

已展现出漕运体制改革的大概方向和路径，但道光

三十年间或浅尝辄止，或议而不决。
道光五年，洪泽湖高堰漫口，运河节节受阻，道

光帝命江浙督抚悉心筹议海运漕粮。 次年春，海艘

数千，一举将苏松四府一州漕米 １６０ 余万石运抵天

津。 参与筹划海运的魏源充满期待：“诚使（海运）
决而行之，永垂定制。”“举百余年丁费之重累，一旦

释然如沉疴之去体。”所谓“丁费”，通称兑费、帮
费、津贴，由州县随漕征收帮贴挽运旗丁。 以兑费最

重的松江计，每船（载米 ６００ 石）银千两，每石随征

兑费银竟高达一两六七钱。 浩繁尤巨的兑费迫使州

县不得不浮收，同时又为贪婪牧令恣意浮收提供了

口实。 而易河运为海运，兑费自当裁革，由此而大减

浮收。 但道光帝从保障京师百官、八旗粮食安全考

虑，坚持“海运本非良策”，规复河运方“为一劳永逸

之计”，以致终道光之世，海运不过偶一试行而已。
折漕，即漕粮改征折色银钱。 道光二十八年，皇

帝亲自推出了具体的南漕改折方案，随后又明确申

谕：“南漕改折一层，朕以外省浮收勒折情形，民不

堪命，意在苏其积困。”由于两江督抚李星沅、陆建

瀛持强烈反对意见，道光帝最终放弃折漕，命“仍照

旧章办理，毋庸分成议折”。 表面上看，似乎督抚

尾大不掉，其实不然。 道光帝方案关键一环是以折

漕银两“循照成案”采买米石，李星沅、陆建瀛指出

这根本行不通。 江苏漕粮改折“成案”，粳米每石折

银一两，这是百余年前所定例价，而如今市场米价已

不啻翻倍，一两怎么够采买之用？如朝廷明令各省

征漕每石折价随市价浮加，则是显违祖制家法的加

派漕赋！ 道光帝断不肯背上“加赋”恶名，只好黯然

收回成命。
包括海运与折漕在内的变通漕务方案虽然不同

程度触及了清初以来通行二百余年以漕粮征实、官
收官兑与河运漕粮为基本框架的漕运体制，缓解了

漕务积弊引发的社会危机，但结局却一次次止步于

改革的十字路口。 久任江苏的林则徐感慨：“漕务

势成积重，如医家之治久病，见症易而用药难。”日

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说：“臣历观道光年间诸臣之奏

疏、宣宗之谕旨，言及州县浮收、旗丁帮费，未尝不深

恨次骨，终以积重难返，莫可如何！”嘉道以至咸丰

初，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就这样蹉跎过去了，道光末，
冯桂芬满怀忧愤向曾任苏抚的林则徐倾诉：“州县

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 “非大

有以振刷而挽回之，更一二十年，流弊尚可问哉！”

已经没有“一二十年”留给江南了！ 挽回人心

的改革根本无望，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二、咸丰年间江南改折均赋功败垂成

咸丰元年（１８５１），革命已如山雨欲来之势，而
大自然不可抗力率先发飙。 当年八月，黄河溃决于

江苏丰北下汛三堡，漫淹运河闸坝纤堤，漕运断绝，
江南咸丰二年漕白粮米被迫尽归海运。 五年，河决

铜瓦厢，改道北流，江南漕粮海运不期然竟成事实上

的新常态。
黄河丰工决口前半年光景，太平军自广西永安

突围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席卷湘、鄂、赣、皖有漕各

省，咸丰三年二月攻占江宁，江南震动，苦漕久矣的

贫民、佃户乘机揭竿而起，两江总督怡良、署江苏巡

抚许乃钊奏称，当年七月青浦人周立春“攘臂一呼，
数日之间连陷六城”，“附近之华亭、娄县、奉贤、金
山、常熟、昭文等县实已蠢然欲动”。 而前一年夏秋

间，青浦爆发聚众抗粮、殴官拒捕、毙伤官兵的民变，
为首者正是周立春。青浦因漕激成巨案并不是孤

立的，冯桂芬回顾咸丰二年“吾苏属江震（吴江、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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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二邑，佃户齐心不还租，官无如之何，粮户大半

不纳赋，官仍无如之何。 松郡尤甚，青浦首倡聚众拒

捕殴官，南汇仓寓为民所火，官仅以身免，华亭钱漕

家丁下乡，乡民积薪绕船四周，逼令县差举火，顷刻

而烬”。
嘉定、宝山、青浦等地反清起义很快被镇压下

去，周立春亦城破被杀，但时届冬漕开征，两江大吏

无论如何不敢再如以往那样刑驱势迫，强制浮收了。
怡良和许乃钊都直接参与处置周立春案的全过程，
他们得出的主要教训是，当下松、太决裂，苏、常残

破，民情汹汹，积忿已深，若仍照旧开仓征漕，“必将

激变”，出路只有设法变通， “以固大局而定民

心”。而许乃钊先已与苏州士绅领袖冯桂芬等往复

探讨改折均赋的具体路径了。
咸丰三年秋间，经与许乃钊书信磋商，冯桂芬提

出了改革漕务、变通旧章的全面规划：安抚民心只有

减浮收，减浮收“莫如绅民均赋之一法”；均赋，则不

能固守征收本色成法，必须一律改征折色；改折、均
赋关键在审慎确定“一律之价”；均赋之后，“自以省

浮费为第一义”，州县借漕沾润固当禁革，但须留有

足供州县等办漕、办公一切费用———这一环环相扣

的改革思路集中体现在《与许抚部书》，特别是《均
赋议》中。

减浮收为什么非实行均赋不可？ 冯桂芬深知，
朝廷喊了几十年严禁州县浮收、旗丁兑费的所谓

“清漕”，不过徒托空言而已。 而针对大小户负担畸

轻畸重这一症结，本着“按田办赋本无绅民之异”原
则，让那些为富不仁的大户吐出部分既得利益，相应

减轻贫弱小户的负担，至少使小民不至被逼闹漕抗

官而州县也能收上漕粮，才真正于残破大局有所

补救。
均赋为什么必须一律改征折色？ 冯桂芬认为，

均赋“行之折色则可，行之本色则不可”，征收本色，
弊端百出，一经开仓，丁胥吏役经手收米，“以积惯

舞弊之人，处最易舞弊之地”，“必至有一律之名，无
一律之实”；本折兼收亦不可，道理很简单，粮户必

愿折不愿本，“是又开不一律之门，势必又以贵贱强

弱为本色、折色之分”。 他强调，今年尤不便开仓

者，乃“开仓之日，乡民聚集，千百成群，当此官日仇

民、民不畏官之时，差役人等既不肯洗手从事，又不

肯降气平心，诚恐口舌变为斗殴，斗殴变为拒捕，拒
捕变为畔逆”。 结论是征收本色或本折兼征均不如

“一律折色之易简而无弊也”。

兼顾各方的“一律之价”如何确定？ “一律之

价”即“均价”。 咸丰三四年间，银价贵极，每两易钱

至二千数百文以上，而米价每石不过二千文。经冯

桂芬测算，包括州县等办漕办公费用在内，以每石折

钱 ４０００ 文为“定率”，日后“米价在二千内，不得至

四千文；米价在二千外，不得逾四千文”，不分绅衿

平民、贵贱强弱，一律照此完纳。 经苏州知府乔松年

与乡绅公议，当年均价定为每石折钱 ４０５２ 文，其中

１５００ 文供本县及本府、本道一切办漕（大头是旗丁

兑费）、办公之费，２５００ 文大体是每石漕米时价，５２
文系历来随漕征收的“漕费钱”。

为什么说“定价既少，自以省浮费为第一义”？
当时尚不能减省的浮费如旗丁兑费、上司规费、弥补

亏空和捐廉摊款等项，一并归入每石加收的 １５５２ 文

办漕、办公费用开销，而欲省浮费，唯有向“浮收之

外又加浮收”的丁胥吏役开刀：“丁胥以下千百无赖

之徒，则一笔句之可矣！”本来改折均赋已极大地简

化了征漕手续，丁胥吏役、斛手斗级之流已难上下其

手，冯桂芬还是向许乃钊进呈“一概禁绝漕总及钱

漕家丁名目”等防弊条目八则，建议明立章程以保

障推行新政落到实处。

上述改折均赋的思路和方案于咸丰三年冬漕开

征前后酝酿成熟，次年二月总督怡良、署巡抚许乃钊

具折奏陈：“（苏州）藩司陈启迈督同府县与绅士和

衷集议，变通成法，改收折色，大户则视往年加增，小
户则大加减让，大小户一律均收。”咸丰帝竟准所

请。 据冯桂芬所述：“令下之日，四郡三十邑万口

同声、欢呼载道，往年毁仓、毁衙署之事寂然无闻。
寇（按指太平军） 在于垣， 民心易动， 转帖服如

是。”由此可见，苏州藩司所属三府一州三十县厅

均参与改折均赋，镇江府当时为太平天国所据，故称

“四郡三十邑”。
允准改折均赋的誊黄谕旨到江南当在咸丰四年

春夏之交了，然而，当年六月，巡抚许乃钊因“督办

攻剿（上海小刀会），劳师糜饷，日久无功” 被革

任，利益受损的“墨吏奸胥与不自爱之大户”群起诋

毁许乃钊“变易旧章”。 迨咸丰四年开征冬漕，
“苏省漕白二粮仍征本色”。 江南漕务一切复旧，
改折均赋胎死腹中。 但冯桂芬等并未气馁，咸丰六

年苏州绅士潘曾绶首倡，冯桂芬鼎力支持，又勉力发

动新一轮的改折均赋，仍然无果而终，惨淡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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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至六年，冯桂芬等苏州士绅与地方大

吏两次推动的江南改折均赋，实际上已贯穿了痛减

浮收、剔除胥吏中饱，减轻粮户负担又不让州县等受

困于公费不敷的理性思考，特别是他“穷变通久”勇
于革新漕务旧章的精神，规划改折均赋的缜密运筹，
以及拟议的各项实施办法，对咸丰后期湖广、江西开

始漕务改章，特别是对两江督抚曾国藩、李鸿章日后

在江南全面实施的漕务改革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三、同治年间江南改折均赋颇著成效

咸丰十年上半年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乘
胜进军苏、常，除上海一隅，江南财赋之区尽归太平

天国治下。 次年十月，朝廷命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

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

下各官，悉归节制。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四月，李鸿章

擢署江苏巡抚，受命督军先行收复松、太等府州。
同治二年五月，苏州尚未克复，曾国藩和李鸿章

就已着手筹议关系东南全局的江南漕务改革，并确

定了“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

漕之用”的纲领。 曾、李首重的“减浮粮”即核减

苏州、松江、太仓三属征漕粮定额，一举破解数百年

来江南漕赋独重的积困，为日后展开的均赋铺平道

路。 朝廷即刻允准，命其积极筹备，次第举行。 至同

治四年五月，朝廷正式批准减赋具体方案，饱受战祸

荼毒的苏、松、太所属漕粮统按原额减去三分之一，
常、镇二属照原额酌减十分之一，裁减漕额最终落实

在有漕州县纳粮科则的下调。 减赋既定，当年秋又

议及减租，广大佃农亦稍沾实惠。其时东南疮痍满

目，一片凋零，朝廷竟毅然决策大幅度核减漕额，曾
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深夜密谈：“大乱之后而议减

征，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数者皆非亡国举动。”

不过，“减浮粮”诚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言，“为
百世不刊之典”，但此举并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浮

收之弊。 巨额旗丁兑费的存在，直接促成州县非浮

收不可；兑费不去，漕务改革仍窒碍重重。 令曾国

藩、李鸿章意想不到的是，兑费的彻底革除，竟先自

浙江方面发动。
咸丰初，江浙河运漕粮尽归海运，江南“各按州

县情形，酌提州县节省帮费（兑费）”，津贴海运，昔
日州县征之于民的河运兑费百余万两遂易名为“海
运津贴”，“总计每石约需银七钱”，而浙江“统计牵

算，每石约需银六钱有奇”。同治三年十月下旬，闽

浙总督左宗棠具折奏请裁革浙江海运津贴。翌年

初奉旨允准，命以原来河运办漕经费漕项充补海运

经费，结局之顺利圆满大出众人意表。 这一年春

夏间，侍郎殷兆镛由闽途经浙江返京，特向朝廷奏陈

沿途见闻，据称裁革海运津贴一事，“（浙省）士民等

感激有甚于减赋者”，由是奏请饬下苏省督抚“查照

浙江办理”。随经户部议准，江南一体裁革海运津

贴。曾国藩、李鸿章首重核减漕额，裁革海运津贴

（兑费）初不在其江南漕务改革纲领之中，及浙江率

先裁革津贴，他们仿佛得天之助，乘势搭上左宗棠便

车，赶在当年冬漕开征之前，将困扰江南数百年的兑

费毒瘤割除。
与核减额漕、裁革兑费同时，为防范推行改折均

赋时大户的抵拒干扰，曾国藩、李鸿章特专折奏准，
嗣后遇有“大户包揽、短交等弊，即着该地方官执法

严办”。
待一切就绪，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四年十二月

推出江南漕运体制改革重头戏———核减浮收、改折

均赋章程。 其要点一是裁减浮收，须先定折价，今届

征漕，本折兼收，征折色，每石收钱 ４５００ 文，征本色，
每石酌加余耗 ３ 斗。 二是折价 ４５００ 文包括抵支各

州县办漕公费 １０００ 文在内。 三是不准再有大户名

目，绅民一律照章完纳。 据李鸿章所奏，所拟折收数

目较之江西、安徽、浙江现办章程，“有绌无赢，较从

前小户完数所减几及一倍”。折价 ４５００ 文，比同治

二三年的折价 ６４５０ 文，每石减少近 ２０００ 文；随征

公费 １０００ 文，比咸丰年间江南改折均赋方案所拟公

费 １５００ 文减少 ５００ 文———这一切皆赖核减额漕、裁
革兑费拓宽了全面展开的江南改折均赋的腾挪

空间。
同治四年年底，江南改折均赋结束了昔日州县

恣意浮收的无序乱局，但以改折均赋为核心的新的

制度设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计算每石

折价的米价、钱价等，因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而恒处

波动之中。 李鸿章在筹议章程时，特别声明“现在

米价较贵，钱价较贱，不能遽为定例”。 翌年征漕，
署两江总督李鸿章原则上仍沿袭上届原案，所有折

征米价则“查照市价，酌量变通”，奏准冬漕折价为

４２００ 文，较上年减收钱 ３００ 文。同治六年江南冬漕

开征前，新任苏州藩司丁日昌拟定了规范的实施办

法：由苏州藩司与苏松粮道主持，督饬海运省局局员

具体操作，详访市场米价、银价和钱价，悉心酌议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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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将拟议的折价详报两江督抚，奏准即颁发苏松四

府一州各属执行。当年，由江督等奏明，不论本折，
每石随收脚费钱 ５２ 文。 这就是日后征漕时两江大

吏相沿为例的“成案”。 总的原则是，依据市场米

价、银价和钱价的变动，逐年做出相应调整，确定当

年江南五府州统一的征漕折价。
江南漕务改章成败的关键在于，由省议定、朝廷

批准的“折价”，所属县厅执行时能否真正落到实

处。 所幸同治六年新任苏州藩司、继为江苏巡抚丁

日昌主政期间，探索出一整套公开透明、具有操作性

且可核查的制度规范。 其要点是：开征前通饬所属

各州县遍贴告示，将开征日期、斗则告示、由单与串

票各式样等，晓谕城乡百姓周知；大县以贴满 １０００
张为度，小县以贴满 ６００ 张为度，如未经遍贴，一经

查出，该地方官记大过二次；斗则告示、单串样本以

及贴示处所清折，一并具文禀呈上司衙门，以备汇校

查核。 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让老百姓能够看懂内

容繁复的告示。 为此，丁日昌三令五申强调各属必

须明明白白告知所有粮户：本届征漕奏定的折价是

多少，由单、串票记载的纳粮地亩属田、地、山、荡哪

一类别，其纳粮属上、中、下三则哪一科则，每亩应征

漕米多少、按照奏定折价合钱若干。
丁日昌出身知县，洞悉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

吏治之始基的深义。 在他心目中，江南官吏以千百

数，唯有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所属 ３５ 员县、厅
印官才是政令贯彻落实的关键之关键。 丁日昌上任

伊始，首先亲自考察他们的才干、见识和人品，对属

员有了大概了解后立即严立规章。 针对苏省吏治

“积疲过甚，非立纪纲、明法度，则不足荡涤委靡之

习”，首先制定紧要事件催查、催提、记功、记过制

度：凡饬办事件，州县“倘敢视为具文，不覆不办，或
既请展缓仍不副限者，分别案情轻重，为大、小过注

册，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 遍贴

征收钱漕告示攸关改革全局，当然是“紧要事件”。
每届征漕，各属上呈的斗则告示、单串样本等，丁日

昌都要逐件详加校核，凡不合格者，饬令改拟或增

补，再刊刻刷印。 金山县令整了一套表面光鲜亮眼

的《田赋征信录》，顶头上司松江知府一看说好，丁
日昌则派员实地访察，得悉该县征收丁漕告示仅贴

县衙大堂头二门和四城门，特通报训诫，命其“将全

副精神向着穷百姓身上结实做去，勿徒以《征信录》
文饰上司之耳目”。

终清之世，江南漕务改章确立的制度规范执行

中虽略有调整，但基本框架未变，并延续至民国初

年。 据《漕运全书》，每石漕米折价：同治六七两年，
制钱 ３４５２ 文；八年，３９５２ 文；九年、十年，３７５２ 文；十
一年，３６５２ 文；十二年，３８５２ 文；十三年，３４５２ 文。

另据苏松所属《历年征收忙漕折价表》，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至二十三年，每石漕粮折价在 ３１５２—３９５２
文之间浮动；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在 ３８５２—４９５２ 文

之间浮动；三十二年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涨至 ５５５２
文、６２５２ 文、６７５２ 文、７５５２ 文不等，宣统三年辛亥革

命爆发后，每石改折银元 ５ 元。 １９１２ 年江苏临时省

议会议决“漕米一石折价银圆四圆”，另“每石带征

一圆，拨充地方经费”，显系沿袭清同治年间新改

漕赋之制。

四、晚清江南漕务改章成效显著的原因分析

咸丰中有漕八省漕务改革是在缺乏朝廷全局统

筹的情况下，分别由地方大吏主持分省推进的，因而

呈现出整体无序而各省有序的面貌。 各省改革的内

涵、深度、节奏不一，成效不可同日而语，比较起来，
江南漕务改革的成效最为显著。 究其原因，大概有

以下几个方面。
１．时机成熟

咸丰三四年间，由江苏巡抚许乃钊主持、苏州绅

士冯桂芬等擘画的江南改折均赋之所以半途而废，
原因有四，一是苏松等属处于人心惶惶的战乱环境；
二是主持改革的巡抚许乃钊未得朝廷倚信，很快被

革任而人亡政息；三是当时江南额漕独重，兑费尚

存，减浮收空间十分逼仄；四是政治氛围十分险恶，
改折均赋竟被政敌攻讦“变易旧章”，有悖“不加赋”
祖制。 总之，咸丰间虽已出现改革大势而时机并未

成熟，江南一隅仓促发动，最终黯然收场并非偶然。
咸同之际，曾国藩、李鸿章已被朝廷倚为东南保障，
大权在握。 同治二年朝廷优诏允准李鸿章改折及每

石折价 ６４５０ 文的奏请，实际解除了百余年来清帝

“不加赋”家法祖训对漕务变通的禁锢。 李鸿章和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把握住了改革的时机，在改章

节奏和力度方面持重稳健，不失时机地减漕额、裁兑

费、革除大小户名目，为改折均赋全面实施扫清了障

碍，使得改革成效颇为显著。
２．政策策略符合实际

咸同之际江南改折均赋，其实质是官、绅、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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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面对历经数百年积淀形成

的难以撼动的固有格局，改革主导者对利益攸关各

方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漕总等丁胥吏役横征滥取所得在改革中被一笔

勾销。 道理很简单，江南每年漕粮浮收的巨额粮银

“归于丁胥吏役者十七八”，只有砍掉这一大块，
才能为调整官、绅、民利益关系留下回旋余地。

州县等地方官利益须给予足够关照。 江南改

章，每石加征 １０５２ 文州县等办公费成为定制，更体

现出曾国藩变通旧制时“固不欲朘削平民，亦何肯

苛待州县”的良苦用心。
如何确定绅民一律的征漕“均价”，更是政策与

策略的肯綮所在。 咸丰年间冯桂芬设计的改折均赋

方案，不分贵贱强弱，每石一律折钱 ４０００ 文。 按这

一折价，小户中最弱者税负减去一半有余，多数大户

可不同程度受益，至少税负与以往持平，只有大户中

的豪强利益受损最大，但他们在粮户中毕竟是极少

数。 同治四年改折均赋延续冯桂芬策略思想，确定

折价，同样依照改革使大多数粮户受益的原则，而且

做得更精准，更具灵活性。 如作为当时最卑贱的弱

势群体———佃农，并没有被改革领导者遗忘，这一点

似乎不应忽略。
总的来看，同治初展开的江南漕务改革能够平

稳地向前推进，直至清亡，半个世纪没有出现颠覆性

大反复，改革者注意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力求大多

数人受益的政策策略原则至关重要。
３．新法旧制相互融通

规复漕粮征收本色旧制与坚持改征折色新法之

争，在晚清时断时续，从未停息。 “额征漕粮，本色

乃经久之良法，折色系权办之章程”，是朝廷办理

漕务根本的政策取向。 湖广、江西大吏则以恢复本

色“在在碍难实行”相抵制，前者被目为复旧，后者

公认是革新。 而江南改征折色规模最大，却没有被

这无谓的争论所困扰。 原因是江南折漕系动用漕折

银钱就地采办粳米，运沪兑交商船，作为本色额漕海

运抵津，再由直隶方面经北河水路剥运至通仓，与湖

广、江西等省改折银两解交户部迥然有别。 江南改

折是对漕粮征实旧章的革新，但由海运津的是实实

在在的本色正漕，与朝廷强调的“本色乃经久之良

法”并无抵触。
需要说明，江南漕务改革绝不是新法与旧制机

械地拼装在一起的混改，而是从国情、政情、民情出

发，以务实灵活的态度，将新法与旧制有机融合起

来，只要实用、有效、行得通即可，不去管别人给贴上

什么标签。 这样既避免了有害无益的论争，也避免

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陷阱。
４．及时建章立制

同治四年开始的江南改折均赋，作为打破固有

利益格局的重大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的。 半个世纪的时间改革持续推进，因时制宜，灵活

调整，逐步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
同治四年至六年，江南改折均赋的制度框架已

基本确立，直至清末没有结构性改变。 但其某些核

心规定，即如何据市场米价、钱价酌定折价，还有一

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光绪年间确定的细则是，每届

开漕，苏州藩司除就近逐日查明附郭长洲、元和、吴
县三县米价、钱价开单送核外，由藩司派员在上海、
无锡两处聚米之区查访市价，专案驰报，以便届时互

相印证，酌中定价。再有，如遇特殊情况，督抚等亦

可权宜处分，对定制有所调整。 此外，开征后造册、
造串、纸张刊印及书差船饭、辛工各项，均由县照章

按款发给，州县自办采买运沪兑交商船，或以钱易银

解省交粮道采买等易滋弊端之处，也都制定了相应

的防范章程。

江南漕务改革成果在晚清半个世纪中得以巩

固，制度保障功不可没。
５．重治法尤重治人

好的制度规范固然极其重要，归根结底还要人

去执行。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

有治人”，强调如果有为世人造福之良法，则能治

之人就可以大有作为。 这不尽同儒家的人治，也不

尽同法家的法治。
２００ 年后的丁日昌与黄宗羲心是相通的，而他

更进一步，抚苏期间以重治法而尤重治人的理念整

饬吏治。 在江南漕务改章以制度规范大体廓清了昔

日征漕乱局之后，丁日昌从严驭吏，锤炼能治之人，
提供了以整饬吏治支撑改革持续深入的有益经验。
其实，他在江苏任内的处境极为艰难险恶，裁漕费，
“众皆目为加赋”，整饬吏治，被人斥为“真妖孽”，

自知“诋词沓集，唾骂盈城”而不悔，诚如他的自白：
“耐心受谤，忍气做事，或能多救几个穷百姓性命

也。”说到底，重治法尤重治人，难就难在像丁日昌

这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能吏是可遇而不

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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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江南漕务改章从咸丰年间试水，到同治初年全

面实行，依据剔除丁胥中饱、痛减浮收、均平粮赋、简
化征税手续、利国、利官、利民的原则，最大限度缓和

了官民、绅民及业佃之间的紧张关系，道咸之际“江
南必反于漕”的民情汹汹、人心思变的动乱局面逐

渐平静下来。 在与太平天国争取民心的生死搏斗

中，清廷成为胜利一方，与此关系匪浅。 与同时冯桂

芬新推出的倡议———改折南漕、招商采买以取代海

运本色额漕，彻底颠覆漕运体制的激进改革被上下

冷落相比较，同治年间以江南改折均赋为代表的渐

进式改革尽管带有诸多浓厚的妥协色彩，政策策略

亦存在“惜吏之意过厚”的偏向，但以其务实的政

策取向和稳健的行事风格而为朝野上下所理解并接

受。 实事求是地总结这场改革大体成功的经验，具
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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